开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开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

开封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次会议决定，对《开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作如下修改：

一、对《开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二）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将第十四条中的“城乡建设总体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四）删去第二十三条第四项中的“倾倒、堆放、填埋废渣、垃圾、粪便等废弃物”。
    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五）倾倒、堆放、填埋生活垃圾、粪便等废弃物；”。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在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七）将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修改为：“（四）排放污水、废液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五）倾倒、堆放、填埋生活垃圾、粪便等废弃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倾倒、堆放、填埋生活垃圾、粪便等废弃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拒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八）将第三十八条中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九）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作以下修改：

1.将第五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九条中的“资源和规划”修改为“自然资源和规划”。

2.在第二十七条“安全巡视等工作”后增加“的监督管理”。

3.将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二、对《开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防治扬尘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扬尘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方针，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强化区域治理协同，加强全过程监督管理。”

（三）第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市人民政府应当通过编制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加强对扬尘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 

（四）将第十条中的“对在防治扬尘污染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修改为“对在防治扬尘污染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五）删去第十一条第一项中的“将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明确纳入招标文件”。

将第三项修改为：“（三）将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明确纳入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和施工、运输、监理等合同”。

（六）将第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工程、道路建设工程、园林绿化以及建（构）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报负有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七）将第二十条第一项中的“同时采取洒水措施”修改为“应当符合作业规范，减少扬尘”。

（八）第三十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九项：“（九）公安机关负责经营性露天停车场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九）将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负有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删去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

（十一）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作以下修改：

1.将法规中的“市、县（区）”修改为“市、县、区”，“县（区）”修改为“县、区”。

2.在第五条第一款“责任约束”后和第三十条第三项中“城市道路及城市广场清扫保洁”后增加“等”。

3.将第十一条第（一）项中的“环境影响评价”修改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4.删去第十四条第六项、第三十条第三项中的“工程渣土”。

5.在第二十二条“露天停车场”前增加“经营性”。

6.将第三十二条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7.在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的“保守商业秘密”后增加“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

8.将第三十八条中的“城市综合执法”修改为“城市管理”；将第四十条中的“城市综合执法、生态环境部门”修改为“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部门”，将四十三条中“城市综合执法、生态环境部门”修改为“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

9.将第三十九条中的“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公安机关”。

三、对《开封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将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删去第三款。

（三）将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删去第二款和第三款中的“或者实施城市综合执法的部门”。

（四）删去第三十七条第五项、第六项。
将第七项修改为：“（五）违反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删去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六）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作以下修改：
1.将法规中的“市、县（区）”修改为“市、县、区”，“县（区）”修改为“县、区”，乡（镇）修改为乡镇。

2.将第三条第二款中的“规划”修改为“自然资源和规划”，“环保”修改为“生态环境”，“工商”修改为“市场监管”，“旅游”修改为“文化广电和旅游”，“卫生计生”修改为“卫生健康”；删去“国土资源”和“市场发展”。

3.将第四条中的“城市总体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4.将第五条中的“城市数字化管理系统”修改为“智慧城市系统”。

5.将第六条中的“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修改为“文化广电和旅游”，“教育”修改为“教育体育”，“卫生计生”修改为“卫生健康”。

6.将第四十一条中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四、对《开封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将第八条第三款中的“应当给予表彰、奖励”修改为“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删去第十五条第一款中的“、县（区）”，将“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修改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四）将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的“建立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体系，科学合理确定生态流量目标，实施严格的生态流量管理和监测预警”修改为“建立河湖生态流量、生态水位确定和保障体系，科学合理确定生态流量目标和生态水位，实施严格的生态流量、生态水位管理和监测预警”。

将第二款中的“河湖水位接近生态水位或者流量接近生态流量”修改为“河湖流量接近生态流量或者河湖水位接近生态水位时”。

（五）将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中的“应当加强监督检查”修改为“应当加强对第一款所列河湖的监督检查”。

（六）删去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第四十三条第五项。

（七）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河湖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作以下修改：

1.将法规中的“市、县（区）”修改为“市、县、区”，“县（区）”修改为“县、区”。

2.将第六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第一款中的“资源规划”修改为“自然资源和规划”，“文化广电旅游”修改为“文化广电和旅游”。

3.将第十一条中的“国土空间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4.将第二十五条第五项和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中的“侵占或者破坏”修改为“损毁”。
五、对《开封市贾鲁河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将第二十七条第三项修改为：“捕捞野生水生动物；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本决定自2026年8月16日起施行。

《开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开封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开封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开封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开封市贾鲁河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